
  检察官提醒， 伪造资料骗提公

积金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 严重

扰乱了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破坏

社会公平正义。

为此， 应当提高法律意识， 警惕不法

中介的虚假宣传， 保护个人信息和住房公

积金账户安全， 合法合规地提取和使用住

房公积金。

【检察官说法】

2024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五 说案 A8
责任编辑 /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不满电话咨询被录音
用户状告苹果公司

判
决

伪造材料帮人骗提住房公积金170万元
4人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获刑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玮菁

有人明知不符合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资格， 却想方设法骗提； 更有人伪造资料， 帮

助他人骗提公积金， 以此获取非法利益。 日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伪造、 买卖

国家机关证件案提起公诉， 4 人因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获刑。

提取公积金申请材料有假

2023 年 11 月， 公安机关接到公

积金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报案， 称在排

查居民提取公积金业务的过程中发

现， 3 份申请材料涉嫌使用假产证、

虚假的银行借款合同及还款流水证

明， 共骗提公积金近 50 万元。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 这 3 名申请

人都是通过叶某的帮助办理骗提公积

金手续， 假证材料都是由叶某的同行

提供。 叶某到案后交代了提供假证的

同行丁某。 同时， 民警在叶某手机内

发现一微信群讨论骗提公积金事项，

群内除了叶某和丁某， 还有一人梁

某。 聊天中， 3 人还经常提到“老太

婆” 制作假证， 经调查， “老太婆”

为胡某。 2023 年 11 月， 随着胡某、

梁某、 丁某先后到案， 揭开了这个 4

人团伙制作假证骗提公积金的犯罪

“面纱”。

丁某和叶某曾同在一家信息咨询

公司从事小额贷款业务， 离职后，

2022 年 6 月， 两人开始从事帮人提

取公积金的生意。 他们让客户虚假购

买一套长三角地区的商品房， 就可以

申请提取公积金。 此时房东、 买房合

同是真实的， 购房是虚构的。 但是到

了 2023 年 1 月， 公积金中心不允许

采用该种方式“购房” 提取公积金。

于是， 丁某就想出了用虚假的购房合

同和还款流水证明帮客户申请公积

金。

批量骗提，4人均获刑

丁某找梁某一起商量， 因梁某原

是某区公积金中心受理点的工作人

员， 对办理提取公积金业务较为熟

悉， 可以充当“顾问”。

丁某经人介绍找到了平日里以制

作假章、 假证为生的胡某。 丁某先从

自己客户手中骗取了真实的某银行借

款合同和还款证明材料， 通过复印、

扫描、 图片文字提取等方式将这份材

料修改成电子文档， 通过胡某伪造了

“某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某银行上

海宝山支行授信业务合同专用章 （零

售 ）” 公章和“某某印” 的法人章，

方便他制作虚假的某银行借款合同和

还款证明。

接下来， 由叶某寻找客户， 将客户

信息发送到微信群中， 由梁某审核客户

资料， 评估客户的条件是否能够提取公

积金， 材料需要如何修改。 丁某根据梁

某的意见， 准备材料。 丁某将客户资料

通过微信发送给胡某， 并将需要修改的

产证日期和产权人圈出， 让胡某根据要

求伪造假证。 丁某利用事先找胡某刻的

某银行的章， 伪造相应的某银行借款合

同和还款证明。 这样便可以帮客户提取

公积金了。

直到 2023 年 10 月， 一位客户提取

公积金的申请被公积金中心拒绝， 梁某

打听后得知假证和假材料的事情暴露，

便提醒丁某和叶某将手上材料销毁。 同

年 11 月案发。

为什么选择这家银行？ 丁某交代，

这家银行不是上海公积金中心的合作银

行， 平时无法直接冲还贷， 所以可以一

次性提取。 丁某客户基本都是上海人，

名下有房， 但是房龄比较老。 所以， 丁

某通过胡某制作假产证， 将一些 2010

年之前的房子改成 2016、 2017 年左右

的。 还有些客户和父母在一张产证上，

通过伪造产证， 把客户和父母共有的情

况伪造成一个人的产权。 客户将伪造的

产证、 某银行贷款合同和还款证明提

交， 就可以提取公积金了。

关于提取公积金的收费， 丁某等人

按照每提取 10 万元收取 3.5 万元， 每

超过 1 万元加收 1 千元手续费。 收到的

钱， 除去给胡某每本假房产证 300 至

400 元， 另给梁某一定的好处费， 剩下

的由丁某和叶某分成。

经查， 2023 年 6 月至 9 月， 丁某

结伙叶某、 梁某， 通过胡某伪造虚假房

产证 9 件， 以及自制虚假的某银行个人

贷款合同、 还款证明等方式， 为 9 人违

规办理公积金提取手续， 共骗提住房公

积金 170 余万元。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丁某、 叶

某、 梁某、 胡某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 9 件， 情节严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

据确实、 充分， 以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

证件罪提起公诉。 因丁某等人退出违法

所得并预缴罚金， 法院以伪造、 买卖国

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丁某、 叶某、 梁

某、 胡某有期徒刑 3 年至 3 年 3 个月，

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 并处罚金 5000

元至 1 万元。

□ 记者 陈颖婷

“您的通话将被录音， 用于……”

这样的通话在苹果公司的电话客服场

景中出现，但用户张先生却并不买账，

他认为苹果公司此举侵犯了他自主选

择服务方式的权利， 为此他将苹果公

司告上了法庭， 要求判令苹果公司不

限制消费者录音或者不被录音的选择

权。近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

行了判决，驳回了张先生全部诉求。

消费者：服务热线凭啥

录音

张先生说， 他购买了一台苹果笔

记本电脑。 2022 年 6 月 15 日， 他因

咨询技术问题需要， 用个人手机拨打

被告公开服务电话 400-666-8800，

电话接听后， 提示他“您的通话将被

录音， 用于……”。 接通人工后， 张

先生也明确告知对方， 他也需要录音

用于记录。 但客服人员表示无法暂停

其对张先生的录音， 同时因他录音而

拒绝为他提供相关电话服务。

张先生认为其与苹果公司为平等

主体， 录音权应该平等， 另消费者有

权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

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服务方式，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后张

先生向 12315 进行投诉， 因与苹果协

商未果， 于是张先生提起本案诉讼。

张先生要求判令苹果公司不限制消费

者录音或者不被录音的选择权， 同时

判令苹果公司支付他因诉讼开庭支出

的交通费和诉讼费。

苹果公司：录音为了改

进客户服务

苹果公司认为， 苹果公司明确告

知了张先生将对通话进行录音， 用于

改进客户服务。 张先生在拨打被告客

服电话时， 会有自动语音播报告知

他， 通话将会录音， 以做评估等技术

用途。 一方面， 录音明确告知了张先

生； 另一方面， 张先生继续进行通话

是以行为方式同意了录音， 否则他可

以挂断电话寻求其他咨询方式。 此

外， 苹果上海公司亦告知了录音的目

的为改进客户服务， 此目的合理、 合

法， 并未侵害张先生的任何合法权

益。 张先生要求“不被录音的选择

权”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苹果公司表示， 从法律规定而言，

张先生要求在未经相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录音，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录音并

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所规定的消费

者权利之一。 事实上， 如果张先生对于

录音有顾虑， 公司还提供其他方式进行

产品咨询， 例如零售店、 授权服务商的

现场咨询、 官网等， 并不会影响张先生

的合法权益。 这恰恰体现了被告尊重消

费者的选择权， 注重对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保障。

法院：在提供服务中录音

并未损害消费者权利

浦东法院认为，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 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 公平、 诚

实信用的原则。 张先生确有选择服务方

式的权利， 苹果公司作为经营者亦有选

择提供的服务方式具体流程模式的权

利， 录音记录作为苹果公司提供的服务

方式的流程之一是否合法合理不应基于

个人主观判断， 应基于自愿、 平等、 公

平诚信的原则及是否侵害消费者权利等

因素综合考量。

首先， 录音方式符合提前告知及自

愿选择权。 苹果公司在录音前已提前告

知张先生，并告知了录音目的，张先生可

自行进行选择，符合自愿、诚信原则。

其次， 录音内容、 目的未侵害张先

生权利。 苹果录音是针对所有来电客

户， 并非针对张先生个人。 客服咨询的

录音内容为原、 被告双方间的服务谈话

内容， 未涉及个人隐私。 录音目的是为

了苹果公司作为服务提供方更好地记录

通话内容， 反映消费者的诉求及评估服

务质量， 有利于持续改善服务水平， 并

未超越权利的边界， 消费者可予以适度

容忍。

最后， 录音服务方式并非唯一性。

如苹果公司所言， 其还提供有网络咨

询、 现场咨询等方式进行服务， 通过客

服电话进行咨询并非张先生接受服务的

唯一方式， 张先生亦可选择其他服务方

式解决其诉求。

综上， 在未有证据显示录音用于非

法目的的情况下， 苹果公司在提供服务

中录音并未损害张先生权利， 故若张先

生确实无法接受被告录音， 可选择其他

服务方式。 关于张先生主张的录音问

题， 本案是服务合同纠纷， 无证据显示

苹果公司存在违约或履行不当情形， 法

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驳回了张先生全部诉求。


